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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期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福建

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子信息集团”）的通知，获悉电子

信息集团与公司股东文开福先生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由文开福先生向电子

信息集团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１６

，

９５０

万股（占其个人所持股份的

３９．５２％

，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５．４４％

），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受让方 电子信息集团

４８８

，

８４６

，

６３２ １５．６９％ ６５８

，

３４６

，

６３２ ２１．１３％

转让方 文开福

４２８

，

８７３

，

０６４ １３．７６％ ２５９

，

３７３

，

０６４ ８．３２％

合计

９１７

，

７１９

，

６９６ ２９．４５％ ９１７

，

７１９

，

６９６ ２９．４５％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文开福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下降至

８．３２％

； 电子信息集

团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上升至

２１．１３％

。根据文开福与电子信息集团签署的《表决

权委托协议》，文开福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的表决权独家、无偿且不可撤销地

委托电子信息集团行使，委托期限为

５

年。因此，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权发生变更，不会减少公司控股股东表决权比例；电子信息集团持有公司表

决权比例仍为

２９．４５％

。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文开福（以下或称“转让方”）

身份证号码：

３６２４２６＊＊＊＊＊＊＊＊＊＊１２

住所：江西省吉安市

＊＊＊＊＊＊＊＊＊＊＊＊＊＊＊＊＊＊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或称“受让方”）

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５００００７１７３９７６１５Ｕ

３

、法定代表人：宿利南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６３

，

８６９．９８

万元

５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北路

１５３

号正祥商务中心

２

号楼

６

、经营范围：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产权（股权）经营；对网络产品、

软件与电子信息服务、通信、广播电视视听、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应用、电子基

础原料和元器件、家用电器、光学产品、电子测量仪器仪表、机械加工及专用设

备、交通电子等产品及电子行业以外产品的投资、控股、参股。对物业、酒店的投

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标的股份

１

、转让方同意将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总计

１６

，

９５０

万股（占标的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５．４４％

）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

受让。受让方确认，本次股份转让已经受让方同意，不构成对双方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签订的 《股份转让协议》 及其所有补充协议和其他法律文件 （以下简称

《

２０１８

年转让协议》）项下转让方减持比例限制条款的违约。

２

、自股份过户日起，各方如为标的公司的股东，将根据各自持有的标的公

司股份比例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承担股东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本协议另有

约定的除外。

３

、转让方承诺，标的股份不存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自律规则规定的其他不得转让的情形，且转让方承诺未来也不会发生其他限制

标的股份转让的情形。

４

、转让方承诺，转让方不存在针对标的股份的尚未了结的争议、诉讼、仲

裁、司法或可能导致标的股份权利被限制之行政程序或政府调查，也不存在将

要对其提起诉讼、仲裁、司法或行政程序或政府调查并可能导致标的股份被冻

结、查封的情形或者风险。

５

、本次转让的股份存在用于质押担保相关金融机构融资款的情形，转让方

承诺，除此以外，标的股份不存在其他质押、查封、冻结或者权利受限的情形。

（二）股份转让价款

１

、鉴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

２０２０

年修

订）》规定，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应当以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转让股份二

级市场收盘价为定价基准，转让价格范围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也即

转让价格下限为该收盘价的九折。为此，双方同意，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按

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二级市场收盘价九折，即【

４．２７

】元

／

股。

２

、本协议签订后，转让方应当自筹资金清偿以标的公司股份为质押物举借

的融资款，解除对应标的公司股份的质押，并分批将标的股份质押给受让方，用

于担保本协议项下转让方对受让方负有的全部义务、 债务和责任的履行及

《

２０１８

年转让协议》项下转让方对标的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和

２０２０

年度应实

现净利润的承诺及补偿相关的全部义务、债务和责任。转让方应当于本协议签

订后【

２０

】日内完成全部

１６９５０

万股标的股份质押登记给受让方的义务，若遇特

殊情况，经受让方同意，可适当延长。

３

、转让方每次将标的股份质押给受让方后，受让方按照

４．２７

元

／

股乘以每次

质押股数为上限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预付款， 预付款总额达到【

４２６

，

０６３

，

２５９

】元后，受让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停止支付或者继续支付。受让方可以

选择将预付款全部或部分直接支付给转让方，也可以要求受让方指定资金融出

方（指本协议签订前转让方已通过合力泰股票场内质押式回购融资方式取得的

尚未偿还融资款所对应的资金融出方）， 由受让方将全部或部分预付款直接支

付给该资金融出方， 专项用于偿还该资金融出方的相应股票质押式回购融资

款，同时转让方应将偿还融资款后解押的合力泰股票按本协议约定质押给受让

方。受让方选择向资金融出方支付的，转让方应事先向受让方出具转让方亲自

签署的书面付款指令，并提供该质押融资款的基础合同等法律文件。受让方付

款后，后续与该资金相关的任何纠纷、风险均与受让方无关。转让方承诺资金融

出方将会同意本协议的付款安排，并承担因资金融出方未同意本协议付款安排

导致的不利后果。如转让方未按本条约定的方式指示付款的，受让方有权拒绝

转让方的付款请求，同时转让方仍应继续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质押等各项义

务。

４

、若标的股份过户前已经质押给受让方的股份被查封、冻结或采取其他限

制措施的，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在规定时间内向受让方追加出质与受限股份

同等数量的标的公司股份给受让方，担保范围与本条前述担保范围相同。该追

加质押股份受让方无需支付股权转让预付款。

５

、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受让方名下后，股份转让预付款自动转为等额股份

转让价款，同时，转让方尚欠受让方的

２０１９

年度业绩补偿款

２９７

，

７０１

，

７４１

元（即

根据《

２０１８

年转让协议》约定应由转让方向受让方支付的

２０１９

年度业绩补偿款）

可以由受让方选择与尚未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等额部分抵销。抵销后如仍剩余

部分

２０１９

年度业绩补偿款未偿还，转让方应于

３

日内全额支付给受让方。

（三）标的股份过户

１

、转让方应当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备妥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所需的

全部资料并与受让方共同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将标的股份过

户至受让方名下的手续。转让方承诺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办妥标的股份

在登记结算公司过户至受让方名下的手续。

２

、在标的股份过户后，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股份的唯一所有权人，拥有对标

的股份完整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并且转让方或者其它任何第三人针对标的股份

不享有任何处置权、收益权或者其它任何权利。除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受让方

按其所受让标的股份比例分享标的公司利润或分担标的公司的风险及亏损。如

标的公司在本协议签订日后实施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行为，本次转

让股份对应转增的股份及现金分红归受让方所有，转增股份应随同本次转让股

份一并过户，现金分红由受让方收取，如经受让方同意由转让方代收的，可以由

受让方在本次应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中扣除。

（四）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转让方和受让方共同签署之日起生效。

四、其他事项说明

１

、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大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２

、股份协议转让后续事项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及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流通股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进展情况，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９７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５０

（

２

）网络投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星期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星期一）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中三路

１

号海王银河科技大厦

２４

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四）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

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张锋先生主持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４

人，代表股份

１

，

２９３

，

０５２

，

７８７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

４７．００５９％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２２

人，代表股份

１

，

２８２

，

０７６

，

５９５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４６．６０６８％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２

人， 代表股份

１０

，

９７６

，

１９２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０．３９９０％

。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８

人，代表股份

６２

，

４７６

，

５３９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２．２７１２％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１６

人，代表股份

５１

，

５００

，

３４７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１．８７２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０

，

９７６

，

１９２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０．３９９０％

。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三）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进展情

况及部分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

在审议本议案的过程中，关联股东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锋先生

持有的

１

，

２１７

，

７７６

，

２２１

股回避表决，本议案实际有效表决股数为

７５

，

２７６

，

５６６

股。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５

，

２５０

，

８６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６５９％

； 反对

１６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２２％

；弃权

９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２０％

。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２

，

４５０

，

８３９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５８９％

； 反对

１６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６７％

；弃权

９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４４％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２９０

，

９５９

，

６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３８１％

；反对

２

，

０９０

，

３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６１７％

；弃权

２

，

８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２％

。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６０

，

３８３

，

３９５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６．６４９７％

； 反对

２

，

０９０

，

３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３．３４５８％

；弃权

２

，

８０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４５％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担保延续构成对外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２８１

，

９５５

，

７３９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１４１８％

； 反对

１１

，

０９４

，

２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８５８０％

；弃权

２

，

８０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２％

。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１

，

３７９

，

４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２．２３８１％

； 反对

１１

，

０９４

，

２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７．７５７５％

；弃权

２

，

８００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４５％

。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曹中海、马闯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

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六、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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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１００％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单位担保金

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５０％

，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已超

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３０％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锦绣雅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武汉雅郡”）由于经营需要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营业部贷

款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上述贷款由我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我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２０２０

年度对项目公司

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为武汉雅郡提供担保额度共计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担保

前，我司已使用为武汉雅郡担保额度

０

万元，本次担保后，我司已使用为武汉雅

郡担保额度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未超过上述担保额度，本次对武汉雅郡提供担保不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 称：武汉锦绣雅郡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姚能民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马池路

８

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与销售；写字楼、商铺、厂房租赁；房地产咨询服

务；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

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东构成：我司持股比例

１００％

。

武汉雅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武汉雅郡最近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末

／

２０２０

年

１－９

月

１２９７０５．３８ １２８

，

９６８．６３ ７３６．７５ ０ －３５１．００ －２６３．２５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保证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营业部

债务人：武汉锦绣雅郡置业有限公司

１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不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本金余额，及利息、违

约金、赔偿金等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它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

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２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３

、保证期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我司为全资子公司武汉雅郡提供担保有利于保障武汉雅郡顺利获取

融资，符合我司整体利益；武汉雅郡经营状况正常，我司对武汉雅郡合并报表，

对武汉雅郡的经营及财务拥有控制权和决策权；武汉雅郡向我司提供相应反担

保。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我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之间提供担保余额

８２１

，

７８１．６１

万元，占

２０１９

年末归母净资产的

３００．５１％

；对不

在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１８２

，

２２５．５１

万元， 占

２０１９

年末归

母净资产的

６６．６４％

。无逾期担保，无涉诉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

２０２０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３

、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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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７３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香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商业”）

●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９６

，

９５４

万元。

●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人民币

３０２

，

３６８．５６

万元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香江商业公司的发展需要，香江商业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申请贷款。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江控股”、“本公司”或“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的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

、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２０

年

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担保计划的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次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根据该议案的规定，

２０２０

年度公司拟

对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的融资提供合计人民

币

８８

亿元的担保额度。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计划的前提下，在上述全年担保

额度内，单笔不超过

２０

亿元的担保事项，由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由董事长负责

与金融机构签署相应的担保协议；单笔超过

２０

亿元的担保事项，由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截止目前，香江控股及其子公司新增担保金额总计

３４

，

０００

万元，未超过全

年最高额度。本次单笔贷款金额未超过

２０

亿元，公司已召开经理办公会审议通

过本次担保事项，董事长已与金融机构签署相应的担保协议。

同时，公司分别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７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合营公司提供贷款担

保的议案》，同意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广州锦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州锦荣投资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担保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７

，

２０８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名称：深圳市香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０９

月

０４

日

３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６

年

０９

月

０４

日至

２０３６

年

９

月

４

日

４

、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东路

２５５

号

２

栋

４０６

５

、法定代表人：翟栋梁

６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７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柜台出租；供应链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不含限制项目）；仓储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

８

、 与上市公司关系： 香江控股持有深圳市香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

９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为

２

，

７０３

，

３１３

，

６７２．０５

元，

负债总额为

１

，

８４０

，

４３４

，

４８９．０７

元，净资产为

８６２

，

８７９

，

１８２．９８

元，营业收入为

３７５

，

１７７

，

９４５．２９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融资额度协议》

（

１

）合同方：香江商业（客户）、浦发银行（融资行）

（

２

）融资额度金额：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亿贰仟万元整）

（

３

）额度使用期限：自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６

日止，额度可循环使用。

（

４

）合同生效：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２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

１

）合同方：香江控股（保证人）、浦发银行（债权人）

（

２

）保证最高债权限额：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亿贰仟万元整）

（

３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

满之日后两年止。

（

４

）保证范围：除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

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

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

的保证金。

（

５

）担保方式：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

６

）合同生效：经各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支持子公司的持续发展，满足其生产经

营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香江商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

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相关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香江商业提供担保金额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截止本公

告日，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３０２

，

３６８．５６

万元，

其中为对控股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２９５

，

１６０．５６

万元， 占公

司

２０１９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５．３４％

； 为合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７

，

２０８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９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１．３５％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

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２

证券简称：恩华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７１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

１％

及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２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方案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将回

购的股份予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２２．００

元

／

股（含），具体回

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公司分别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披露了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

０６１

）《股份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６９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规

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１％

的，应当在事实发

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披露，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上市公

司应当停止回购行为，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

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１１

，

４３２

，

２１９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２１８％

， 最高成交价为

１７．９９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１６．６２

元

／

股，平均交易价格为

１７．４９４

元

／

股，支付的总金

额为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２９７．８８

元（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已支付的总金额已达到本

次回购方案规定的总金额的上限即

２．００

亿元人民币（含），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已

实施完毕，现将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１

、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

式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７０

）。

２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

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１１

，

４３２

，

２１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１２１８％

，最高成交价

为人民币

１７．９９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

１６．６２

元

／

股，平均交易价格为

１７．４９４

元

／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２９７．８８

元（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已实施

完毕。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

在差异。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等产生重大

影响。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条件。

二、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至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与公司回购方案中披露的增减持计划一致。

三、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方式等符合公司

《股份回购报告书》的内容。

（二）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

九条相关规定：

１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

１

）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

２

）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

３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２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累计成交量为

４０

，

２８５

，

１００

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相关规定，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未超过

４０

，

２８５

，

１００

股的

２５％

，即

１０

，

０７１

，

２７５

股。

３

、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

１

）开盘集合竞价；

（

２

）收盘前半小时内；

（

３

）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四、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根据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２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方案的议案》，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存放

于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公司将尽快办理注销手续，相关股份注销之前，

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和配股、质押、股东大会

表决权等相关权利。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注销完成后将及时披露， 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包括变更注册资本、修改章程、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等。

五、备查文件

１

、中国结算出具的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量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３

编号：

２０２０－０５４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Ａ

股股份的方案》，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

会公众股股份，全部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事项的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的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Ａ

股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５３

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

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现将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情况公

告如下：

一、回购基本情况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００５１％

， 成交价为人民币

４．３８

元

／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４３８

，

０００．００

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

符合《回购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１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

１

）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

２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

３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２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

５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累计成交量为

２１０

，

９０３

，

７００

股。公司每

５

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

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５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２５％

（即

５２

，

７２５

，

９２５

股）。

３

、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

１

）开盘集合竞价；

（

２

）收盘前半小时内；

（

３

）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

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８１７

证券简称：黄山胶囊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３５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减持计划时间过半未减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披露了

《关于监事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３０

）， 公司监事刘松林先

生计划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

１５

个交易日后的

６

个月内，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３５１

，

４７５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０．２３８５％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

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刘松林先生减持计

划时间已过半，现将具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公司监事刘松林先生尚未减持

公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２

、截至本公告日，刘松林先生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本次减持与此

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亦不涉及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３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刘松林先生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４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

性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１

、刘松林先生出具的《股东减持计划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